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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体育场馆安全工作应急预案

一、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应急工作的要求，

规范体育馆应急管理工作。在事故状态下，能及时、准确、有序

开展应急救援行动，采取有效措施，有效地开展自救和互救，尽

可能把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按照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

制导则》（GB/T 29639—2013）的规定，结合体育场馆实际情况，

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13号，2014年 12月 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主席令第 69号）；

3.《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9号）；

4.《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 2006年 1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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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发布）；

5.《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88号）

6.《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

7.《关于印发〈甘肃省“十二五”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总体规划的通知〉》（甘安监应急〔2011〕125号）；

8.《甘肃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意见》（甘安监管一〔2010〕232号）；

9.《甘肃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 133号）；

10.《甘肃省安全生产条例》（2016 年 5 月 21 日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2.2 行政法规

（1）《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13）；

（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AQ/T9007-2011）；

（3）《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

（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5）《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2013）;

（6）《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7）《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 8 ） 《 生 产 过 程 危 险 和 危 害 因 素 分 类 与 代 码 》

（GB/T1386-2009）；

（9）《单位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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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武威市体育场馆在发生安全事故时的应急救

援，包括运动场、训练馆、群众健身广场场所等可能出现的事故

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

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的应急与响应。

1.4 应急预案体系

本预案规定了武威市体育场馆所属范围内发生各种事故后

应急处置的一般程序。应急预案体系包括“综合应急预案”、“专
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见应急预案体系框图）

应急预案体系图如下：

1.5 应急工作原则

1.5.1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武威市体育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

火灾

事故

专项

预案

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高处

坠落

事故

现场

处置

方案

运动

伤害

事故

现场

处置

方案

机 械

伤 害

事 故

现 场

处 置

方案

触电

事故

现场

处置

大型

赛事

安全

专项

踩踏

事故

专项

预案

疏散

现场

处置

方案



— 4 —

把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预防和减

少，切实加强工作人员、群众的安全防护，充分发挥专业救援力

量的骨干作用和职工群众的基础作用。

1.5.2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在上级相关部门的统一领导下，武威市体育场馆应急指挥部

负责现场指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武威市体育场馆有关

岗位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1.5.3 快速响应，果断处置

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在很短的时间内快

速扩散和爆发，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快速、及时启动相应的应急

预案。

1.5.4 依靠科学，依法规范

采用先进的应急救援装备和技术，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确保

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

1.5.5 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

故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生产安全事故预防、预测、预警

和预报工作。开展培训教育，组织应急演练，做到常备不懈。

二、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应急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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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魏红霞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牛生葆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李天伟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市文化

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成 员：孙智朝 局办公室主任

王 明 体育管理科负责人

袁 鹏 市体育中心主任

杨雪梅 政策法规科科长

王 柳 体育管理科副科长

张生平 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广电体育执法科

负责人

王建文 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广电体育执法科科员

李 莹 体育管理科科员

体育场场馆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体育

管理科，牛生葆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王明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

任（领导小组成员岗位若有变动，由领导小组自行按照变动后的

岗位负责人调整，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不再另行发文）。

2.2 应急职责

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应急响应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决策指挥；

编制和修订《武威市体育场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建应

急救援专业队伍、编制演练计划；协助应急工作的展开；检查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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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落实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协助组长、副组

长负责应急救援，负责应急协调、物资调配以及事故现场通讯联

络和保证通讯系统的畅通。做好事故报警、情况通报及事故处置

工作，并在实施应急救援的过程中做好现场保护和第一手原始证

据资料收集和物证保全工作；组织事故后应急预案的有效性评估

工作，拟定预案修订意见。

三、预警及信息报告

3.1 预警

以武威市体育场馆办公室为核心，组织相应的预警行动。管

理办公室接到可能导致灾难事故的信息后，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

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并通知在场人员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事故

发生；当管理办公室认为事故严重，有可能超出本单位处置能力

时，在及时向应急组长、副组长汇报的同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

告，并向医疗、消防等外部救援机构求救。

根据武威市体育场馆实际现场工作人数及事故情况确定，根

据生产安全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预测

分析结果，对可能发生和可以预警的生产安全事故进行预警。预

警级别分为三级：Ⅰ级（严重）、Ⅱ级（较重）和Ⅲ级（一般）、

预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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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武威市体育场馆突发安全事件的预警级别

3.2 信息报告

武威市体育场馆生产事故应急管理办公室设立 24小时应急

值守电话。

应急值守电话：0935-6121068

一旦事故发生，现场最先发现事故的人员应立即将事故情况

报告给应急值守人员，并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按照现场处置

程序立即开展自救；应急值守人员接到信息后，要立即向相关部

门报。

Ⅰ

1、造成（或可能威胁到）1人以上人员死亡，或者 3
人以上重伤，或者 2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安全生产
事故；
2、发生（或可能发生）安全事故，影响范围波及整个
场馆经营区域的；
3、超出（或可能超出）本馆应急能力的事件。

Ⅱ

1、造成 1 人以上、3 人以下重伤；或者造成 10 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发生安全事故，影响范围仅限于本馆经营区域的；
3、未超出体育馆应急能力的事件。

Ⅲ

1、造成 1人以上轻伤或中毒；或者造成 10万元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发生伤害事故，事故影响范围仅限于岗位或部分场
馆区域的；
3、未超出处置组应急能力的事件。

以上条款，“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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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报告和现场保护

（一）事故发生后，必须立即将发生事故的情况逐级上报县

政府及相关部门，并在第一时间书面报告以下内容：

1.事故发生时间、地点；

2.事故的简要经过、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初步估算；

3.事故原因；

4.事故处置情况和采取的措施，需要协助的有关事项。

（二）事故发生后，必须严格保护事故现场。凡与事故有关

的物体、痕迹、状态不得随意挪动和破坏。因抢救工作需要移动

现场物体的，应当通过拍照，绘制事故现场图等方式对事故现场

做出标记和详细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点痕迹、书证、物证等

证据。

五、应急反应

（一）事故发生后，要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接到事故报

告后，紧急处理预案组织机构人员应立即赶赴现场，安排协调各

方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现场指挥由发生事故应急处理

预案组长负责。

（二）紧急处理预案组织机构人员积极指导帮助进行排险和

救援工作，并向县政府、主管部门、应急局等相关单位及时报告

抢险救灾情况。

（三）紧急处理预案组织机构人员必须从全局出发，服从领

导小组的统一指挥调度，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共同做好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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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和处置工作。

六、其他事项

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必须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不

得擅自脱岗位和玩忽职守。对瞒报、谎报或拖延不报，不及时组

织救援，救援中工作不力，造成事故进一步扩大的要追究主要负

责人和工作人员的责任，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

失，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